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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发展阶段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创新
■文／左停

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完成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

标。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我国进

入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

段，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是确保新阶段发

展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在这一新的发

展阶段，农村社会救助面临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新挑战，需要对其进行新的目

标定位，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社会

救助体系。

农村人口对社会救助的

现实需求较大

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是一个历史性成就，也为新发展阶

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城乡发展

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城乡居民在教

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差距较大，大

量的低收入人口和相对贫困群体集中在

农村，农村是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

标的主要短板。

当前，农村收入性贫困问题已转向

脆弱性困难问题，主要表现为老年贫困。

城乡老年人收入来源以及相关的社会福

利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农村社会福利与

城市相比差距也相对较大，特别是农村

公共服务机构和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与

城镇相比，农村老龄化程度更高，并且

缺少系统性的应对老龄化的措施，农村

老年困难问题将逐渐突出，进而产生诸

多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例如分化农

户的劳动保障与帮扶问题、农村高龄老

人的养老选择问题、农村生理脆弱性农

户的社会救助问题等。

同时，全国低收入人口主要分布在

农村，尽管农村城镇化进程加速，但农

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导致

农村人口收入水平较低，他们有较大的

社会救助的现实和潜在需求。农村土地

资源作出的收入贡献非常有限，而且需

要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当前城乡两栖

的劳动力就业方式成本大、风险高、保

障水平低、持续性差，后续遗留的问题

也较多。这些人口具有一定的体力劳动

能力，需要发展性的帮扶以维持他们的

生计。

随着对新发展阶段农民生计与福利

情况认识的不断深化，作为基本公共服

务的组成部分，社会救助体系应该承担

更多的责任，在目标、对象、形式和内

容等诸多方面进行丰富与拓展。

社会救助需转向

促发展和增能力

脱贫攻坚胜利之后，我国开启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与社会福利供给面

临新的任务，需要进一步廓清新发展阶

段农村社会救助的目标旨向，缩小城乡

福利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是要强化社会救助保生存的兜底

效用。为了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救助巩固

脱贫成果的兜底作用。社会救助保生存

的内涵具有历史性，需要根据社会经济

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

愿景与要求，不断提高底线、拓展内容，

扩大农村社会救助的主体对象。要进一

步关注经济脆弱性群体、生理脆弱性群

体、发展脆弱性群体，重点考虑农村救

助人口的新特征、新需求，尤其是农村

75 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救助与福利问题。

同时，将脆弱性指标纳入社会救助综合

研判衡量体系，进一步促进劳动权益、

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基本公共服务等

制度的整合。

二是要发挥社会救助促发展的融合

效能。促进城乡融合、扎实推动共同富

裕是一项长期任务。“提低扩中”是做大

“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键抓手，增

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使其成为中等收入

群体，是城乡融合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

选择。当前 ,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仍然突出 ,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

差距较大 , 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的内在要求。鼓励发放发展类的补贴，

应该区分政策兜底帮扶的脱贫人口与通

过正常帮扶有能力稳定脱贫的人口，实

行分类管理，要加大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给农民的补贴能增加的还要增加，社会

保障水平能提高的还要提高。因此，要

发挥社会救助缩小发展差距的功能，一

方面要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

入行列，统筹落地各项发展类补贴，助

推困难群体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 ；另一方面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形成共建共享的城乡发展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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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拓展社会救助防风险的预防

功能。对农民实行整体性、系统性、规

范性、长效性的帮扶，同时加强农村社

会服务供给，提升农村抗病、抗灾、抗

意外的韧性建设水平。2023 年 10 月，

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低

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

助工作的意见》，在低收入人口范围界定

和综合帮扶方面都有重大拓展，为进一

步建立供需匹配的常态化社会救助机制

提供了新的政策空间。

新阶段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要从保

生存向防风险、促发展、增能力转变，

建立“生活保障 + 发展支持 + 风险防范”

的政策体系，进而形成兼顾个体、家庭

和区域需求的多维度帮扶体系。

优化农村社会救助的

政策措施

新阶段要对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

目标，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

发展创新，优化农村社会救助的政策措

施。

要对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需要，

适度扩大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的覆盖面。

现在的社会救助对象设定主要是为绝对

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

政策的人口覆盖面不到 5%。对标共同

富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愿景目标，在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以后，应该把社

会救助的对象扩大到农村低收入人口，

体现更高的社会包容性。除了传统的低

保等社会救助对象，低收入人口还应该

包含生计资本薄弱、收入受市场风险影

响较大、收入不稳定的小规模农业经营

人员，工作工资不充分的零工人口，农

村个体工商户 , 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因

技能不足、就业压力加剧造成的失业待

业的返乡青壮年等群体。这些群体的共

同生计特征是收入不充分或者收支处于

不平衡状态，应对风险波动的能力较弱，

存在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和可能。

从收入贫困指向转向脆弱性困难指

向，拓展帮扶政策维度。新阶段农村社

会救助不仅要关注救助对象的收入状况，

还应该关注其整体的福利状况，重视其

在面对各种挑战时的抵御风险能力和脆

弱程度，通过准确识别和评估个体的脆

弱性，精准地匹配帮扶对象与帮扶措施。

在救助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防止返

贫监测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

支出困难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困难人员等

低收入群体基础上，适度扩展救助对象

范围。在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救

助中，个体的需求和权益往往被忽视。

然而，以个人为单元的救助政策，更加

注重个体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在关注生

理脆弱性群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市

场竞争弱能性群体。要超越简单的救助，

构建“救助 + 帮扶”的大救助格局，着

力于“生活保障 + 发展支持 + 风险防范”

的救助政策体系，制定出更加切实、有

效的政策措施。

实现跨部门救助工作的有机整合。

建立“生活保障 + 发展支持 + 风险防范”

的帮扶政策体系，需要构建体系化的社

会救助共同体，发挥社会救助政策在激

活劳动者潜能、支持家庭发展和保护特

殊群体等领域的积极作用，同时还要注

重研究不同措施的影响与溢出效应。一

方面，针对目前救助资源分散、长效帮

扶困难的突出问题，需要探索建立由民

政部牵头、各部门负责经办的社会救助

工作机制，构建统一的、系统化的跨部

门救助经办与综合信息管理体系。基于

整体性治理理念回应治理碎片化，梳理

不同主体的职责与定位，明确政府、社区、

家庭、社会、市场等不同主体的作用与

功能，促进党政群团、村社街道、社会

组织等救助资源与主体的整合，促进跨

部门救助的规范化、一体化发展。另一

方面，重点落实农村各项发展补贴，助

推低收入人口的发展。可以重点对养老、

育儿、农业与社会保险提供有条件的财

政补贴，通过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

费用减免等政策促进生产与创业，以此

缓解人们的生活困难。发展就业支持项

目，强化就业帮扶，积极引导暂时无法

外出的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从事当地乡

村特色行业、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

此外，要加强服务供给，除了常规的养

老托幼服务，也要注重提升救助者生理

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和知识技能，

对有特殊需求的救助者，提供生活指导、

心理抚慰、社会融入等精神层面的救助

服务。

在条条为主的救助政策之外，要下

沉资源，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块块

救助体系。把村社作为公共财政基本预

算单位，下沉资源到村社，促进社会治

理重心下移和村社功能的转变，提升社

会救助的常态化预期，推动社会救助治

理现代化发展，增强社会救助的发展活

力。发挥保险的预防性功能，建立常态

化的社会救助机制。进一步贯彻事前救

助预防和常态化监测，在发挥社会保险、

农业保险、商业保险等抵御风险作用的

同时，增加其发展能力的功能，实现“小

困难不出村社”。可考虑建立社区帮扶救

助基金，从降低成本、减少风险的视角

出发，优先解决困难群体的生计需求。

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社会救助

服务项目，强化社会服务和社区互助的

支持，通过积分制等形式，鼓励社区微

公益、志愿服务等，增加社区服务型公

益岗位、以工代赈类补贴等救助帮扶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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